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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自治区工程建设标准

《新疆实施国家 2001"'-'2004 (岩土工程)系列

规范细则》的通知

新建标 [2007]6 号

伊犁哈萨克臼治州建设局，各地、州、市建设局(建委)、兵团建

设局、新疆建工集团、兵团建工师、各有关单位:

根据 <<2006 年臼泊区第一批工程建设标准编制计划>> (新建

标 [2005]15 号)，自治区建筑标准设计办公室组织有关单位共同

编制了《新疆实施国家 2001~2004(岩士 Ll'里)系列规范细则》。

经审查，现批准为自治区工程建设标准，编号为 X]]035-2006 。

本标准白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自治区建设厅负责管理，自治

区建筑标准设计办公室负责具体技术内容解释及组织出版发行。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厅

二 00七年四月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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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IJ r:::::I 

国家 2001~2004 (岩士工程)系列规范发布以后，在新老规范

交接期间，各勘察设计单位在执行中要结合新疆地区特点，对各

规范中部分条文予以细化和I补充。根据自治区建设厅《关于印发

2006 年臼治区第一批工程建设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》的要求，由

建设厅标准定额处、建筑标准设计办公室组织新疆建筑设计研究

院等单位共同编制了《新疆实施国家 2001~2004 (岩土工程)系列

规范细则))" (以 F简称细则)。

在编制过程中，编制组会同新疆建筑勘察设计协会工程勘察

工作委员会，对疆内各勘察设计单位广泛征求意见，并将征求意

见汇总、总结，结合我区工程实际情况，针对主要问题进行了反

复修改，最后经审查定稿。

细则包括六个章节，主要内容是:第一节总则;第二节《岩

土工程勘察规范)) (GB50021-2001) 部分:第二节《建筑抗震设计

规范>> (GB50011-2001) 部分;第四节 《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》

(GB50007-2002) 部分:第五节《高层建筑岩士工程勘察规程》

(JGJ72-2004) 部分:以及条文说明部分。

本规程在执行过程中，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，积累资料，

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，及时反馈给新疆建筑设计标准办公室(通

讯地址:乌鲁木齐市光明路 121 号建设广场 B 座 22 楼:邮政编码:

830002) 手11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(通讯地址:乌鲁木齐市光明路

125 号:邮政编码: 830002)，供今后修订时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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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编单位: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

参编单位:新疆岩士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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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建沽 刘晓煌 e 张长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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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

1. O. 1 为了在新疆地区的岩士工程技术工作中，贯彻执行国家有

关技术经济政策，充分考虑地区特点和|工程经验，做到技术先进，

经济合理，确保工程质量，提高投资效益，制定本细则。

1. O. 2 本细则适用于除水利工程、铁路、公路和桥隧工程以外的

工程建设岩士工程技术工作。

1. O. 3 本细则提及的高层建筑系指 10 层以上(含 10 层)的住宅，

高度超过 24m 的公用建筑及综合性建筑。



2 ((岩土工程勘察规范>> (GB50021--2001) 部分

2.0.1 第 3. 1. 1 条根据工程的规模和特征，以及由于岩土工程问

题造成工程破坏或影响正常使用的后果，可分为三个工程重要性

等级:

1.一级工程:重要工程，后果很严重， ; 

2. 二级工程:一般工程，后果严重:

3. 三级工程:次要工程，后果不严重:

注:民用建筑工程中二层及二层以下次要建筑，后果影响轻微的可适当放宽。

2.0.2 第 3. 1. 3 条 3 款 2)无特殊性岩土或虽存在特殊性岩土不需

专门地基处理时，可定为三级地基。

2.0.3 第 3. 1. 3 条加注

1) 岩土种类是指基底以下受力层范围内的士质。

2) 士的均匀性，性质变化宜参照《高层建筑岩士工程勘察规

程>> (]G]72-2004) 第 8.2.4 条的规定。

2.0.4 第 3. 1. 4 条根据工程重要性等级、场地复杂程度等级和地

基复杂程度等级，可按下列条件划分岩土工程勘察等级。

甲级:在工程重要性、场地复杂程度和地基复杂程度等级中，

有一项或多项为一级:

乙级:除勘察等级为甲级和丙级以外的勘察项曰:

丙级:工程重要性、场地复杂程度和地基复杂程度等级均为

三级。
注:建筑在岩质地基 1:的一级工程，当场地复杂程度等级和地基复杂程度等级均为三

级时，岩土工程勘察等级可定为乙级。

2.0.5 第 4. 1. 11 条第 5 款，勘察单位宜在对现场条件作充分调查

研究的前提下，作如下建议:

1.建设单位应委托有足够经验与设备的有关专业技术部门对

地下空洞(含采空区、地道)作专项勘察，勘察时应采用现场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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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问，工程物探及钻探、坑探相结合的措施。

2. 验槽时，如发现问题，应进行补充勘察。

2.0.6 第 4. 1. 15 条详细勘察勘探点的间距可按表 2.0.6 确定。

i也基复杂程度等级

一级(复杂)

二级(中等复杂)

表 2.0.6 详细勘察勘探点的间距 (m)

勘探点间距

1O~ l!i 

15~30 

地基复杂程度等级

三级(简单)

勘探点问距

30~50 

注: 1.对农质地萃 ， L业根据地质构造、 ~n体特性、风化情况等确定勘探点间距，可参照表

2.0.6 执行:

2 在有充分地区经驳时，对内级右土工程勘察项 1 1.勘报点问距可以适当放宽，但最大

问距不得超过 70m;

3. 在有充分地区经验时，对丙级岩土土程勘察项目中的两层及两层以下次要建筑，后果

影响轻微的，可以在布置必要的验证性工作量后编制勘察成果。

1. 建筑物范阳内的各地貌单元，地形变化及地貌!'j'i元交战处，应有勘探点控制:相邻勘

探点之间的地层变化比较大时，或压缩性显著不均匀时，应加密勘探点。

2.0.7 第 4. 1. 18 条详细勘察的勘探深度臼基础底面算起，应符

合下列规定:

1.勘探孔深度应能控制地基主要受力层。对不需作变形计算

的地基，当基础底面宽度不太于 5m 时，勘探孔的深度对条形基础

不应小于基础底面宽度的 3 倍，对单独柱基不应小于1. 5 倍，且

不应小于 5m; 二层及二层以下的民用建筑工程，后果影响轻微，

地质条件简单，且持力层为稳定的碎石土，可根据地基基础设计

要求确定，其勘探孔的深度不得小于 2. 5m 。

2. 对高层建筑和l需作变形计算的地基，控制性勘探孔的深度

应超过地基变形计算深度:高层建筑的一般性勘探孔应达到基底

下 0.5~ 1. 0 倍的基础宽度，井深入稳定分布的地层:

3. 对仅有地下室的建筑或高层建筑的裙房，当不能满足抗浮

设计要求，需设置抗浮桩或锚杆时，勘探孔深度应满足抗拔承载

力评价的要求:

4. 当有大面积地面堆载或软弱 F卧层时，应适当加深控制性

勘探孔的深度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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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在上述规定深度内当遇基岩或j字层碎石士等稳定地层时，

勘探孔深度应根据情况进行调整:

6. 对岩质地基，勘探孔的深度应根据地质构造、岩体特性、

风化情况等结合经验确定。对工程重要性等级为甲级和l乙级的项

目，控制性勘探孔深度必须进入微~中等风化岩:对工程重要性

等级为丙级的项目，在有充分建筑经验时，控制性勘探孔深度宜

进入中~强风化岩。一般性勘探孔可钻挖至基岩一定深度。

2.0.8 第 4. 1. 20 条详细勘察采取士试样和进行原位测试应符合F

列要求:

1.采取士试样和进行原位测试的勘探点数量，应根据地层结

构、地基士的均匀性和设计要求确定。对岩土工程勘察等级为甲

级及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的建筑物每栋不应少于 3 个。

2. 每个场地每一主要士层的原状士试样或原位测试数据不应

少于 6 件(组) ，当同一主要士层中出现稳定的地下水时，粉士或

粘性士应在水位上下分别采取原状士试样或进行原位测试并不应

少于 6 件(纽)。

3. 当;j({V:以上粉士或粘性士为主要土层且对工程影响很大

时，宜布置探井采取 I 级士试样。

4. 在湿陷性黄土场地，应按《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》

(GB50025一2004) 执行。

5. 在地基主要受力层内，对厚度大于 O. 5m 的夹层或透镜体，

应采取士试样或进行原位测试;

6. 当士层性质不均匀时，应增加取土数量或原位测试工作量。

2.0.9 对于新近沉积的粉士、粘性士，各地区可根据地区性工程

经验，建立试验和测试成果与地基承载力的关系式。

2.0.10 第 7.2.2 条地下水位的量测，根据新疆的地区性工程经验，

作 F列补充规定:

1.在勘察中，如采取泥浆护壁钻探，一般很难测定可靠的地

下水位，在条件许可时可采用探井或其他检测方法，以测定地下

水稳定水位，并应尽可能搜集地区性工程经验及地下水长期观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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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，结合勘察场地的地形、地貌、地质、水文地质条件，总结

场地地下水位的变化规律，提供地下水位。

2. 当建筑物基础置于成接近不透水或弱透水持力层上，且地

下水排泄条件差时，由于大气降水及管道漏水等的影响，会引起

局部窒水，在考虑地 F室防水及地 F水对结构物的上浮作用时，

应结合场地水文地质条件，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最不利组合，确

定设计水位。



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，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。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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